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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用词说明

附：条文说明

1 总     则

1.0.1 为加强对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以及设计文件编制工作的管理，提高设计水平，确保设计质量，明确建筑装饰装修设计师的责任范围，规范各阶段工作范围与深度，以便于有效控制施工质量以及施工进度，特制定本规定。

1.0.2 本规定供设计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应用，同时应结合具体工程的实际情况和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在本规定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的特点进行调整，当工程项目中有本规定未列入的内容时，应补充和增加相关内容，形成更加完善、实用的设计文件。图纸文件必须表述明确，避免产生歧义。

1.0.3 本规定编制依据：

1 建设部颁《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2008）；

2 建设部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房屋建设部分》。

1.0.4 本规定的适用范围：

1 适用的地区、工程范围：福建省内民用建筑和一般工业建筑（房屋部分）的新建、改扩建、既有建筑改造的装饰装修工程。

2 适用的专业范围：本规定主要适用于建筑装饰装修专业。一项完整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所涉及到的其他相关专业，如结构、给排水、电气、采暖通风、工程经济概预算以及厨房工艺、幕墙构造、园林环境、声学、弱电、智能化、平面设计等配套专业，仅规定适当的设计对接要求，对这些专业设计文件编制内容和深度不在本规定中作出具体要求。但以上专业应依据《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在装饰装修设计文件编制工作中作出相应的调整。

3适用的设计文件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各阶段所编制的设计文件，均应纳入本规定的有效范围之内。但是陈设艺术部分（如壁画、雕塑、家具陈设等），以及其他相关专业设计，其设计表达方式及图纸文件深度在本规定中不作具体要求。

1.0.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主要分为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二个阶段。

1.0.6 各设计阶段的性质和目的：

1 方案设计阶段：根据建筑室内外空间环境的功能及形式要求，运用技术和艺术的处理手段，通过相应的设计文件和图纸，表达项目的设计理念、初步估算项目工程造价，并以此作为施工图设计阶段的设计依据；

2 施工图设计阶段：在既定设计方案基础上进行深化设计，并协调与其他相关专业之间的关系，解决技术问题以及各专业间的矛盾，提供申报有关部门审批的必要文件，根据订货、加工和施工需要，绘制完整的施工图，明确施工做法，制定技术措施，选定装饰材料、装饰配置、部品以及技术设备，并以此作为项目的现场施工和设备、装饰配置、部品安装以及进行项目工程预算、决算、施工招、投标、工程验收的依据性文件。

1.0.7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应遵照本规定的要求，做到准确、清晰和完整。除此之外，设计文件的编制还应该贯彻执行国家相关工程建设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符合国家和福建省现行的相关规范和标准。

1.0.8 本规定与福建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制图标准》配套使用。

2   方  案  设  计

2.1 一般规定

2.1.1 方案设计文件应包含的内容按照编制顺序依次为：封面、扉页、文件目录、设计说明书、设计图纸。

2.1.2 方案设计文件封面：应包括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名称、编制单位名称、设计阶段（方案）以及文件编制日期等。

2.1.3 方案设计文件扉页：应包括编制单位法人代表 、技术总负责人、项目总负责人的姓名，并经上述人员签署或授权盖章。

2.1.4 方案设计文件目录：应包括项目名称、序号、文字文件和图纸名称、文件号、图号、备注、编制日期等。

2.1.5 本规定对方案设计文件的签署可根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方案设计的征集、竞赛、招投标、委托设计等不同方式酌情决定。

2.2 方案设计说明书

2.2.1 方案设计说明书：一般应包括工程总概况、方案设计依据、方案设计的具体说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主要材料表等几个方面内容。

2.2.2 工程总概况应包括对既有建筑物的规模（如总建筑面积、楼层数、高度等）和设计标准（包括工程类别、工程等级、耐火等级等）等根据情况做出一定的介绍，并说明装饰装修对其是否有变更及解决办法，对装饰装修的设计范围、主要功能、工程造价估算、工程中存在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的描述等内容。

2.2.3 方案设计依据应包括业主提出的设计要求或设计任务书，以及现行的国家和福建省有关的政策、法规和规范。
2.2.4 方案设计的具体说明，可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一般包括：

1 设计理念分析和设计风格的说明；

2 对建筑室内外空间环境设计的总体功能布局和组织关系进行分析说明；

3 对主要空间的使用功能和造型特点进行分析说明；

4 阐述建筑室内外环境的空间效果和空间形态的创造及其主要手法；

5 关于设计所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的说明；

6 关于建筑材料、装饰部品和配置等方面的分析说明。

2.2.5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包括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中主要功能区的面积、可容纳人数等，其他指标可根据项目的要求进行编制。

2.2.6 主要材料表：主要材料表应包括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中主要功能区地面、顶棚及墙面中主要面层的材料名称，特殊材料也应体现在主要材料表中。

2.3方案设计图纸

2.3.1 方案设计图纸：方案设计图纸应包括平面布置图、主要空间效果图和顶棚布置图，可包括主要空间的立面图和剖面图等。图纸的内容、数量和深度可与建设方商议确定。通常情况下，具体要求如下：
1 平面布置图。平面布置图应表示出以下的内容：

1）标明柱网、墙体、轴线和编号，轴线、编号应保持与原建筑图一致，并注明轴线间尺寸及总尺寸；

2）标明室内外墙体、门窗、管井、防火卷帘、电梯和自动扶梯、楼梯、防火卷帘、平台和阳台等，楼梯和台阶等应标明上下方向，存在立面造型的部位应标明其平面投影线；

3）标明空间的名称、主要部位的尺寸、楼地面标高；

4）标明固定的和活动的造型、隔断、构件、家具、卫生洁具、灯具、陈设以及其他装饰配置和主要设备的位置；

5）标明门、橱柜或其他构件的开启方向和方式；

6）标明主要地面装饰材料及材料的拼接线；

7）标注索引号和编号，指北针（画在首层平面图或总平面图上）、图纸名称、项目名称。
2 顶棚布置图。顶棚布置图应表示出以下的内容：

1）标明柱网、墙体、轴线和编号，轴线、编号应保持与原建筑图一致，并注明轴线间尺寸及总尺寸；

2）标明室内外墙体、门窗、管井、电梯和自动扶梯、楼梯、阳台等在顶棚部份的位置和关系，注明必要部位的名称，并标注主要尺寸；

3）标明照明灯具、装饰造型以及顶棚上其他装饰配置和部品的位置，并标注主要尺寸；

4）标明顶棚上的主要装饰材料及材料之间的拼接线；

5）标明各楼层的顶棚设计标高和特殊顶棚造型的各部位主要尺寸，标明项目名称、图纸名称。
3 立面图。立面图中应表示以下的内容：

1）标明立面范围内两端的轴线和编号，并标注之间的外包尺寸；

2）标明立面外轮廓及上下两端的地面线和顶棚造型示意线等，并标注顶棚及地面的标高和净高尺寸；

3）绘制墙面和柱面、装饰造型、固定隔断、固定家具、装饰配置和部品、门窗、栏杆、台阶等的位置和做法；

4）标注立面主要装饰材料与材料之间的拼接线；

5）标注项目名称、图纸名称。
4 剖面图。剖面图中应表示以下的内容：

1）剖切部位的楼板、梁、墙体等结构部位应按照原有建筑图绘制；

2）剖面图中可视的物体立面应按照其立面内容绘制其投影线；

3）剖面图中应清楚标明剖切部位各材料之间拼接做法，并标注主要尺寸、标高和材料名称等等；

4）标注项目名称、图纸名称。

2.3.2 方案效果图：方案效果图可与其它设计图纸一起编制成册，也可单独装裱。其内容应能表现项目主要空间的设计效果，与其它设计图纸表达的内容相符，能够体现该空间的实际尺度和主要装饰材料。图面上可注明所表达的项目名称、建筑空间名称等。

施  工  图  设  计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根据已获批准的方案设计文件以及原建筑图和其他专业图纸、设计委托（或合同）书等进行编制。

3.1.2 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内容和深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能据此编制工程预算及工程招标；

2 应能据此安排设备、材料订货和非标准构件的制作；

3 应能据此进行施工和安装；

4 应能据此进行工程决算及施工验收，并作为竣工图的基础性文件之用。

3.1.3 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编制顺序应依次包括以下内容：封面、图纸目录、设计及施工说明、施工图设计图纸、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做法）表等。

3.1.4 施工图设计文件封面：应标明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项目名称和专项名称、设计单位名称、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设计证书号、编制日期等，封面必须盖设计专用章。

3.1.5 施工图设计图纸目录：应标明序号、图纸名称、图号、版本号、档案号、备注等，标注编制日期，并加盖设计单位设计专用章。规模较大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可分册装订，但每个编制分册都应该包括图纸总目录。

3.1.6 施工图设计文件的签署。所有施工图设计文件的签字栏必须签署完整并加盖设计单位设计专用章。设计专用章中应有设计单位名称、设计资质等级、设计证书编号等，具体要求如下：
1 所有施工图设计文件签字栏中应包括工程编号、审定、工程负责人、专业负责人、审核、校对、设计和制图等，必须完整签署并加盖设计单位设计专用章；
2 每张图纸的签署人不得少于三人；

3 有其他相关专业配合完成的设计文件，必须由各专业设计人员进行会签。

3.2设计及施工图说明
3.2.1 设计及施工说明：应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说明、施工技术要点说明、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有关说明等。具体要求如下：
1 工程概况，应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和建设单位； 
2）工程建筑设计的介绍，如建筑层数、建筑高度、面积、主要用途等；

3）工程装饰装修设计的范围和主要内容；

4）工程的建筑防火分类、耐火等级和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控制分类；

5）可包括工程实际情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6）可包括需要介绍的其它情况。

2 设计依据，应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相关部门批准的文件名称和文号，建设方的意见（文件号）；

2）已获批准的方案设计文件；
3）工程建筑设计施工图，包括建筑、结构、水、电、空调等专业的施工图；
4）无法提供原工程建筑设计文件的工程，应以现场实测的勘察数据、资料为依据；
5）罗列出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应执行的与本工程相关的主要现行标准、规范；

6）设计委托（或合同）书。
3 设计说明，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 可包括装饰装修设计的风格、人文景观内涵、使用功能、空间及色彩的说明, 以便施工单位能把握预期的设计风格，有利于实现设计者原有的意图；

2） 应说明装饰装修设计在结构和设备等技术方面对原有建筑进行改动的情况以及工程衔接应注意的问题；

3）防火设计说明，应包括建筑类别、使用功能、防火等级、防火分区、防火设备、防火门等设施方面对原有建筑进行改动的情况，对各类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说明及应执行的相关现行标准、规范，或使之达标方法的说明；

4）工程中使用的材料、设备应执行的主要现行标准、规范的说明；

5）施工图中引用有关图集的说明；

6）施工图中没有以图纸形式表述的空间做法的文字说明；

7）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4 施工技术要点说明，应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与其他专业在对接部位做法的说明，包括对工程所可能涉及到的声、光、电、防尘、防潮、防腐蚀、防辐射等特殊工艺的设计的说明；

2）一些普通做法或者重复做法的空间和部位的工艺说明；

3）对设计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的情况及技术要点的说明；

4） 对工程中所涉及到的材料及施工工艺的说明，包括防水工程、砌体工程、楼地面工程、内装修工程、涂饰工程、顶棚工程、门窗工程等；

5） 对工程中所使用设备（包括洁具、厨具、音响、照明等）安装方法的说明；
6）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5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有关说明，应能说明图纸的编制概况、特点以及提示看图施工时必须的注意事项。同时还应对图纸中的标注单位、符号、绘制方法、特殊图例、填充、索引等进行说明。

6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做法）表应包括面层装饰材料、灯具、卫生洁具及配件、照明灯具、开关面板、门窗及其配件、软装饰和艺术品、特殊设备和设施等的详细规格、型号及制作、安装方法，还应包括一些新材料、新工艺的做法和说明。其内容应根据项目规模、业主要求进行编制。并应标注编制日期，加盖设计单位设计专用章。

3.3施工图设计图纸

3.3.1施工图设计图纸。施工图设计图纸应包括平面图、顶棚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局部大样图和节点详图。所有施工图上应标注项目名称、图纸名称、图纸版本号、建设单位名称、设计单位名称、出图日期、制图比例、图号、工程编号，以及审定、工程负责人、专业负责人、审核、校对、设计、制图等人员必须签名，并加盖设计单位设计专用章。

3.3.2 平面图。平面图包括总平面图、所有楼层的平面布置图、墙体平面图、地面铺装图、索引图等，可包括家具布置图、软装及艺术品布置图、卫生洁具布置图、电气设施布置图、防火布置图等图纸，本规定将其纳入平面布置图范畴内。
1 所有平面图应共同包括以下内容：

1）标明柱网、墙体、轴线和编号。轴线、编号应保持与原建筑图一致，并注明轴线间尺寸及总尺寸；

2）标明室内外墙体、门窗、管井、变形缝、电梯和自动扶梯、楼梯、防火卷帘、平台和阳台等的位置，并标明楼梯和台阶的上下方向，存在立面造型的部位应标明其投影线；

3）标明固定和活动的装饰造型、隔断、构件、家具、卫生洁具、照明灯具、花台、水池、陈设以及其他固定装饰配置和部品的位置；

4）标注门窗编号及门、窗、橱柜或其他构件的开启方向和方式； 
5）标注空间的名称、各部位的尺寸、各楼层地面和主要楼梯平台的标高；

6）标注相应的索引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7）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较大的项目在平面图表述不清的时候应绘制局部放大平面图。建筑平面较大时，可分区放大平面，但应绘制分区组合位置图，并明显表示本分区部位编号或起止轴线；

8）图纸的省略：如系对称平面，对称部分的内部尺寸可省略，对称轴部位用对称符号表示，但轴线号不得省略；楼层平面除轴线间等主要尺寸及轴线编号外，与底层相同的尺寸可省略；楼层标准层可共用同一平面，但需注明层次范围及各层的标高。

2 总平面图。总平面图除了必须符合3.3.2条第1款所述内容外，还应表达以下内容：

1）标明建筑的总体情况，包括建筑楼层数、建筑总标高、绿化环境、建筑周边道路、设备等内容；

2）文字说明项目概况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3）标注指北针。

3 平面布置图。规模较大的项目其平面布置图除3.3.2条第1款所述内容外，还可包括家具布置图、软装及艺术品布置图、卫生洁具布置图、电气设施布置图、防火布置图等图纸。它们应分别表达以下内容：

1）家具布置图。标明所有可移动的家具和隔断的位置、布置方向、柜门或橱门开启方向，以及家具上摆放物品的位置，如电话、电脑、台灯、各种电器等等。标注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

2）软装及艺术品布置图。可与家具布置图合并，较复杂的项目，则必须根据建设方需要，另请专业单位出图。一般情况下应标注活动家具、陈设艺术、装饰画、窗帘、绿化、水池、室内小品等软装部品的位置、布置方向以及其他必要的说明，标注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并用文字或图片形式对其特性和数量进行描述；

3）卫生洁具布置图。标明所有洁具、洗涤池、上下水立管、排污孔、地漏、地沟的位置，并注明洁具及装饰材料名称、排水方向、标高、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

4）电气设施布置图。一般情况下可省略。如需绘制，则应标明地面和墙面上的电源插座、通讯和电视信号插孔、开关、固定的地灯和壁灯、暗藏灯具等的位置，并以文字或图片形式标注必要的材料和产品编号或型号、定位尺寸；

5）防火布置图。一般情况下可省略。如需绘制，则应体现有关防火分区、消防通道、消防监控中心、防火门、消防前室、消防电梯、疏散楼梯、防火卷帘、消火栓、消防按钮、消防报警等的位置，并以文字形式标注必要的材料和设备编号或型号、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
4 墙体平面图。除必须符合3.3.2条第1款外，还应表达以下内容：

1）标注装饰设计新发生的室内外墙体和管井等的定位尺寸、墙体厚度与材料种类等、并注明做法；

2）标注装饰设计新发生的室内外门窗洞定位尺寸、洞口宽度与高度尺寸、材料种类、门窗编号等；

3）标注装饰设计新发生的楼梯、自动扶梯、平台、台阶、坡道等的定位尺寸、设计标高及其他必要尺寸等，并注明材料及其做法；

4）标注固定隔断、固定家具、装饰造型、台面、栏杆等的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等，并注明材料及其做法；

5）装饰装修设计对墙体、门窗、楼梯等原建筑构件发生改动，应提供一张新、旧构件的区分图。
5 地面铺装图。除必须符合3.3.2条第1款外，还应表达以下内容：

1）标明地面铺装材料的种类、拼接图案、不同材料的分界线；

2）标注地面铺装的定位尺寸、标准和异形材料的单位尺寸、施工做法；

3）标注地面铺装嵌条、台阶、门头石和梯段防滑条的定位尺寸、材料种类及做法。
6 索引图。规模较大或设计复杂的装饰设计需单独绘制索引图。应注明所有的立面、剖面、局部大样和节点详图的索引符及编号，必要时可增加文字说明帮助索引。

3.3.3 顶棚平面图。顶棚平面图应包括所有楼层的顶棚布置图、顶棚定位图等。规模较大的工程还应包括顶棚灯具及设施定位图等。
1 所有顶棚平面图应共同包括以下内容：

1）标注柱网和墙体、轴线和编号、轴线间尺寸和总尺寸；

2）标注室内外墙体、门窗、管井、电梯和自动扶梯、楼梯、消防卷帘、雨棚、阳台和天窗等在顶棚部分的位置和关系，注明必要部位的名称；

3）标注照明灯具、装饰造型以及顶棚上其他装饰配置和部品的位置，并注明主要尺寸；

4）标注顶棚上的装饰材料与材料的拼接线；

5）标注顶棚设计标高；

6）标注相应的索引符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7）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较大的项目在顶棚平面图表述不清的时候应绘制局部放大图。建筑平面较大时，可分区放大，但应绘制分区组合位置图，并明显表示本分区部位编号或起止轴线。

8）图纸的省略，如系对称顶棚，对称部分的内部尺寸可省略，对称轴部位用对称符号表示，但轴线号不得省略；楼层顶棚平面除轴线间等主要尺寸及轴线编号外，与底层相同的尺寸可省略；楼层标准层可共用同一顶棚平面，但需注明层次范围。
2 顶棚布置图。除必须符合3.3.3条第1款外，还应分别表达以下内容：

1）标注顶棚上的主要装饰材料名称和做法；

2）列表说明照明灯具的种类、型号（也可在设计及施工说明中列表阐述）。

3 顶棚定位图。除必须符合3.3.3条第1款外，还应标注顶棚装饰造型、照明灯具以及顶棚上其他装饰配置和部品的尺寸和间距等。

4 顶棚灯具及设施定位图。除必须符合3.3.3条第1款外，还应标明应急照明灯具、空调风口、喷头、探测器、扬声器、挡烟垂壁、防火挑檐、疏散和指示标志牌等的位置，标注定位尺寸、材料、产品型号和编号等。

3.3.4 立面图。立面图应表示出以下内容：

1 标明立面范围内的轴线和编号，标注之间的外包尺寸；

2 标明立面左右两端的内墙线以及上下两端的地面线、原有楼板线、装饰设计的顶棚造型线等；

3 标注顶棚剖切部位的定位尺寸及其他相关所有尺寸，标注地面标高、建筑层高和顶棚净高尺寸；

4 绘制墙面和柱面、装饰造型、固定隔断、固定家具、装饰配置和部品、门窗、栏杆、台阶等的位置和做法，并标注定位尺寸及其他相关所有尺寸。可移动的家具、艺术品陈设、装饰部品及卫生洁具等一般无需绘制，如有特别需要，应标注定位尺寸和其他相关尺寸；

5 标注立面上的装饰材料或构件等的名称及其分块尺寸、材料拼接线的定位尺寸等；

6 标注立面上的灯饰、电源插座、通讯和电视信号插孔、开关、按钮、消火栓等的位置及定位尺寸，标明材料、产品型号和编号、施工做法等；

7 标注索引符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8 对造型特殊或需要详细表达的部位可单独绘制局部立面大样，同样应符合上述规定。
3.3.5 剖面图。剖面图应表示出以下内容：

1标注轴线、轴线编号、轴线间尺寸和外包尺寸；

2 剖切部位的楼板、梁、墙体等结构部分应按照原建筑图绘制，标注地面标高、顶棚标高、顶棚净高、各层层高等尺寸；

3 剖面图中可视的墙柱面应按照其立面内容绘制，标注立面的定位尺寸和其他相关尺寸，注明装饰材料名称和做法；

4 绘制顶棚、天窗等剖切部分的位置和关系，标注定位尺寸和其他相关尺寸，注明装饰材料名称和做法；

5标明剖切部位装饰结构各组成部分以及这些组成部分与建筑结构之间的关系，标注详细尺寸、标高、材料名称、连接方式和做法；

6 标注索引符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3.3.6 局部大样图。平面图、顶棚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中某些需要更加清楚说明或造型特殊的部位，应单独抽取出来进行大比例绘制局部大样图。局部大样图应能更详细地反映该部位的尺寸、工艺做法、材料名称以及各组成部分间的关系、连接方式等，并应标注索引符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3.3.7 节点详图。节点详图应以大比例绘制，通常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标明节点处内部组成部分的结构形式，绘制原有建筑结构、面层装饰材料、隐蔽装饰材料、支撑和连接材料及构件、配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标注所有材料、构件、配件等的详细尺寸、产品型号、做法和施工要求；

2 标明装饰材料之间的连接方式、连接材料、连接构件等，标注装饰材料的收口、封边以及详细尺寸和做法；

3 标注装饰材料名称、详细尺寸和做法；

4 标明设备和设施安装方式及固定方法，确定收口或收边方式，标注详细尺寸、收口或收边材料名称和做法；

5 标注索引号和编号、节点名称和制图比例。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

用词、条文说明

一、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规定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定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二、条文说明

1  总    则

1.0.2 根据工程不同类别和项目大小，或部分项目存在一些特殊要求，装饰设计文件会有适当的补充和调整，故增加此条款。

1.0.4.1 本款“一般工业建筑”是指机械冷加工类车间或轻型通用工业厂房。

2   方  案  设  计

2.1  一 般 规 定

2.1.5 一般方案设计文件会出现建设单位名称、设计单位名称、设计阶段（方案）以及文件编制日期等标识，但有时标书要求密封或隐盖设计单位名称等的则应按要求进行编制。

2.2  方 案 设 计 说 明 书

2.2.2 工程总概况增加了对既有建筑物原始条件的说明，特别强调应对既有建筑物工程类别、工程等级、耐火等级的说明，对工程造价估算也应有所提及。

2.3  方 案 设 计 图 纸

本节“顶棚布置图”和福建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制图标准》叫法统一，按习惯叫法“顶棚”又叫“天花”、“天棚”。

2.3.1 对于要求简单或规模较小型的项目，如设计任务书或投标文件没有特别阐述的话，方案设计图纸可省略主要空间立面图和剖面图。具体要求应以建设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或投标文件为准。

3   施  工  图  设  计

3.1  一 般 规 定

3.1.6.1 施工图设计文件签署人由各单位自行安排。
设 计 及 施 工 图 说 明

3.2.1.1.4 如装饰装修设计对原有建筑的防火分类、耐火等级、使用性质等产生更改时，应另行说明，并提出解决方法。

3.2.1.2  本款所涉及的内容，如和建设方有关的，建设方应签字确认。

施 工 图 设 计 图 纸

本节“顶棚布置图”和福建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制图标准》叫法统一，按习惯叫法“顶棚”又叫“天花”、“天棚”。

由于项目性质、规模及建设方要求的不同，施工图设计图纸深度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调整，但完整的施工图设计图纸集，其内容和编排次序（平面图、顶棚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局部大样图和节点详图）应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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